
中華科技大學進修部  
放  棄  輔  系  資  格  申  請  書  

一、 申請人請親自填寫本申請書，若尚未修習任何輔系科目者，送請主系系主任及加修系系主任核章
後，交由註冊組辦理。 

二、 申請人若已修習部分科目，應另檢附歷年成績表一份送請主系加簽第四項「採計主系選修學分審
核」。 

三、 申請期限：申請人應屆畢業學年度最後一學期期中考前辦理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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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主系系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加修系系主任：               

 

四、採計主系選修學分審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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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欄由主 

   
  系填寫〉 

放棄修讀輔系資格後，其已修習及格之輔系科目學分是否採計為主系選修

學分？（請主系選下列一項） 

□不同意，全部不採計。 

□同意全部採計為選修學分，計入畢業學分數內。 

□同意採計部分科目學分如下（請詳列之：） 

 

 

 

 

共計   學分   主系系主任簽章：              系戳：          

 

 承辦人員 教務組長 進修部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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